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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

為追求特別重要公益 社團年資併公職年資溢領追討等規定 合憲
影響其原有之軍保退伍給付及公保養老

給付；又該條例所稱之「退離給與」包含

優惠存款利息，此利息係以國家財政之補

貼為財源。就此，立法者對該條例規範之

退離給與，應享有較大之調整空間。該條

例係為回復法制之合憲秩序，目的洵屬正

當，扣減違法併計之社團專職人員年資、

課予溢領退離給與之退職政務人員負連帶

返還該溢領金額之責，此二手段均與回復

正常法制之目的，具有合理關聯。且立法

者另於第 4條第 2項及第 3項設有重行核
計退離給與之下限規定，避免個案過苛之

情事發生，是以相關規定無違憲法保障。

三、 關於社團應連帶返還退職政務人員溢
領之退離給與部分，合憲

該條例所規定之社團，早已於內部明定

對所屬人員負給付退休金或退職金之義

務。該等社團藉由考試院之違法函令及年

資互相採計要點，將其應給付退休（職）

金之義務，轉嫁國家承擔，足認該等社團

均從年資併計制度中獲得財產上之不當利

益。是各該社團雖非溢領之實際受領人，

【本刊訊】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 3月
17日宣示 111年度大字第 1號裁定，認：
「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後段規
定所稱『著名商標』，係指有客觀證據足

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之商標，無須達一般消費者普遍知

悉之程度，始有該款後段規定之適用。」

裁定理由略以：

一、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31條業已明訂
於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為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程度即屬商標法

所稱著名商標，並未再就商標法第 30條
第 1項第 11款前段、後段所稱之著名商
標分別作不同界定。相關審查基準亦無

要求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後段所稱之
著名商標，其著名程度應解釋為超越相

關消費者而達一般消費者普遍知悉之程

度，始有該後段規定之適用。

二、商標法於 92年增訂第 23條（即
現行法第 30條）著名商標減損規定，依
行政院提案說明，並無將減損著名商標

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之商標著

名程度，提高至一般消費者普遍知悉之

程度，始有不得註冊規定適用之意涵。

且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前段所
稱「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

章」，亦為後段規定著名商標減損之成

立要件，該提案說明所指對著名商標之認

定，應考量以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公眾之認

識 ，而非以一般公眾之認知判斷之，自非
僅限於針對著名商標之混淆誤認，亦應包

括著名商標之減損。

三、依WIPO於 1999年 9月公布關於
著名商標保護規定共同決議事項，關於著

名商標減損或淡化其著名程度是否要求達

一般公眾所普遍知悉程度係可由會員自行

決定。而我國商標法於 92年增訂著名商
標減損規定及其施行細則，均無要求商標

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後段所稱之著名
商標，其著名程度應達一般消費者普遍知

悉之程度，始有該規定適用之意涵。

四、肯定說係以目的性之限縮解釋，認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31條針對「著名」之
定義規定，不適用於商標法第 30條第 1
項第 11款後段所稱之「著名商標」。但此
見解仍不能得出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後段所述之著名商標，其著名程度應
達一般消費者普遍知悉之程度，始有該規

定適用之結論。

五、商標法第 70條第 2款就「視為侵
害商標權」之規定，均共同使用著名商標

之同一用語，可說明商標法就民事事件視

為侵害商標權情形，關於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

或信譽之虞，對著名商標之內涵並無分

別界定之立法意旨。肯定說之見解顯與

商標法第 70條第 2款就著名商標之內涵
並無分別界定產生衝突。

六、就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1款
後段所稱之「著名商標」定義規定，與

商標法其他所稱「著名商標」用語，基

於同一用語同一內涵之法理，均採同一

界定。至於有關商標減損保護之規定，

對商標著名程度之要求較同款前段規

定為高，係指於審查是否有減損著名商

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該當情形時，

就「商標著名之程度」之審查中予以區

分，而非於審查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
第 11款後段「著名商標」要件時予以
區分，亦非認僅須達已廣為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著名商標，即可判

斷該當「有減損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

虞」之要件，致有過度保護著名商標權

人情形。

七、至於是否有減損著名商標之識

別性或信譽之虞，應參酌商標著名之程

度、商標近似之程度、商標被普遍使用

於其他商品或服務之程度、著名商標先

天或後天識別性之程度及系爭商標權人

是否有使人將其商標與著名商標產生聯

想的意圖之其他等因素綜合判斷。

行政大法庭就商標法30條1項11款後段之「著名商標」作成裁定
統一行政法律見解

然就溢領之退離給與，應負連帶或單獨返

還義務，實具有正當合理關聯性。

雖課予社團連帶返還或單獨返還之責，

核屬真正溯及之法律，然年資併計制度係

彼時之違法政策，各該社團本身亦為破壞

公職退休（職、伍）制度之協力（參與）

者，自可歸責，且無值得保護之信賴

四、 該條例第 7條無違法治國原則法安定
性之要求

人民因權利行使期間經過而確定之法

律關係或權利，應受憲法相關基本權之保

障；惟倘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且

其目的非排除既有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不

能達成，遂制定排除之規範，亦非憲法所

當然不許。

該條例第 7條即考量核發機關於執行
該條例第 4條及第 5條規定時，可能面臨
相關規定所造成之權利行使障礙而設。鑑

於我國民主轉型歷程，並衡酌該條例追求

之特別重要公益，該條規定實有必要，尚

難謂與法治國原則法安定性之要求有所牴

觸。（完整判決書請見憲法法庭網站）

專職人員年資部分為違法之意旨，而其法

律效果係直接以重新核計之結果，取代其

於退休（職、伍）時原核計之年資及退離

給與，並從而發生該條例第 5條第 1項所
定返還「溢領退離給與」之情事。此 2規
定關於政務人員部分，屬真正溯及之法規

範。惟該條例係為落實轉型正義，具有特

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第 4條第 1項及第 5
條第 1項雖為真正溯及性之法規範，仍非
憲法所當然不許。

況考試院早年係在未有任何法律依據

下，發布採計社團專職人員年資之函令或

年資互相採計要點，具有明顯違反上位規

範之重大瑕疵，從而依該函令或要點而取

得退離給與之社團專職人員，並無值得保

護之信賴。

（二）就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 
               權之意旨部分
該條例第 4條第 1項所扣減者，為退休

（職、伍）公職人員之社團年資，彼時之

退休（職、伍）金法制係屬恩給制，與其

等在職時之給付無關，該條例之施行並不

【本刊訊】憲法法庭 3月 17日作成 112
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

案由摘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 6庭等法院法庭
（法官）提出共 8件聲請案，主張所應適
用之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

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相關規定，有違憲疑

義，乃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解釋。

主文

一、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

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第 2條第 2款規
定，與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尚無違背。
二、上開條例第 4條第 1項，及第 5條
第 1項第 1款規定關於退職政務人員應連
帶返還溢領退離給與部分，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及信賴保護原則，均尚無違背。

三、上開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關於社團應連帶返還退職政務人員溢領之

退離給與部分，及第 2款規定，與憲法第
15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均尚無違背。

四、上開條例第 7條規定，與法治國原
則法安定性之要求，尚無違背。

五、其餘聲請不受理。

判決理由摘要

一、 該條例第 2條第 2款雖屬特殊類型之
法律，然非憲法所不許，亦未牴觸平

等原則

該款以特定人為規範對象，為特殊類型

之法律，然該條例乃為落實轉型正義之立

法，具有匡正過去黨國體制下，政黨違反

憲政秩序造成之不法結果，並於民主化後

重新評價該等不法結果，避免國家再次重

蹈黨國威權體制之覆轍，其目的核屬特別

重要之公共利益。該款明文例示之社團，

係以彼時銓敘部報經考試院同意而得採計

服務年資之社團，為其分類標準，此分類

與該條例匡正過去不當政策、回復遭破壞

之法制之目的間，具有實質關聯性。

另就救國團部分，無論其定性為何，從

考試院特別以函令許可採計任職於救國團

年資，即可得知此等人員與其他社團專職

人員，並無本質上之不同，該款將救國團

與其他社團併列，無違平等原則。

二、 關於退職政務人員應連帶返還溢領退
離給與部分，合憲

（一）就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 
               護原則部分
國家與支領退離給與之退休（職、伍）

公職人員間，雖存在繼續性法律關係，惟

該條例第 4條第 1項具有確認採計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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